合同编号：               

OEM合作协议书
甲方：鞍山市陆达电子有限公司 

乙方： 

经甲方和乙方友好协商，就乙方与甲方合作以OEM方式生产“    ”牌电采暖炉这一项目，现达成协议如下： 

一、在本协议有效期内乙方委托甲方生产“    ”牌电采暖炉，甲方对“    ”牌电采暖炉只具有生产制造权，无经营销售权。
二、乙方授权“    ”牌电采暖炉商标予甲方进行生产，详细条款参见附件《商标授权委托书》。 

三、乙方委托甲方生产“    ”牌电采暖炉，每年的最低订货量为200台，每次订货量不得少于50台。
四、甲方根据乙方每次订单提出的具体规格说明书进行生产，甲方有责任严格按照有关标准进行质量控制。 

五、技术参数标准、质量管理体系以甲方和乙方商议和质量文件为标准，甲方对质量负责，整机保修三年，其中第一年内保换，第二、三年免费维修，只收取配件成本费。 

六、保修期限由乙方提货当日开始计算。 

七、甲方不负责对最终用户（即乙方的客户）提供售后服务；甲方仅向乙方提供非人为因素损坏的配件的保换、保修服务。 

八、甲方承诺对乙方的相关人员免费给予必要的技术培训、技术支持。甲乙双方应在技术上保持紧密配合，甲方应及时向乙方通报相应产品的技术发展趋势，应在新产品推出之前2个月内提供给乙方需要的有关技术资料及新产品样品。甲方应在新产品供应前，对乙方有关人员提供培训。甲方有偿协助乙方对产品进行CCC认证，提供认证材料及受控文件，具体价格双方另议。
九、由于自然灾害、雷电、事故等不可抗拒的，以及由于供电线路、犯罪等因素对系统造成的损害或软硬故障，甲方有义务提供咨询服务，但不属甲方的免费保修范围。 

十、运输及费用： 

1、交（提）货地点在      ，由甲方代乙方进行货物运输。 

2、运输方式根据具体的每次订货合同要求进行。 

3、运输费用负担由双方根据具体订货合同制定。 

十一、结算方式及期限： 

1、当双方签订本协议后，双方将以此协议作为基础，每次订货都由乙方向甲方下订单，由甲方负责人确认后才视为合格的订货合同，不合格的订货合同不受本协议条款约束。 
2、当双方签订本协议后，乙方向甲方交纳合同保证金1万元（50.00元/每台），甲方按乙方的提货量逐台将保证金发还给乙方。合同到期后，若乙方未能达到合同签订的最低提货量，剩余保证金归甲方所有。
3、乙方向甲方订货的同时，首先向甲方提交该次合同总额的30%以上预付款。 

4、每次订单的余款在乙方提货验收完成之日，立即向甲方一次性付清。 

5、甲方对乙方所订货物的交货期限，从乙方向甲方交付预付款到帐之日起计算，   个工作日内完成。 

十二、验货的标准及方法： 

1、乙方对货物的验收方法依据甲方和乙方商议认可的质量文件为依据。 

2、乙方对货物的验收期限为收到货物之日起算三天内完成。 

3、乙方认为货物有不良现象时，可向甲方提出异议。 

4、 提出异议期限为验收货物即日起算一周内书面向甲方提出，甲方在一周内给予处理答复，超过期限视为保修处理。 

十三、违约及解决纠纷的方式： 

1、当发生纠纷，双方应本着互让互谅的原则协商解决。 

2、未尽事宜双方协商后增加补充协议，补充协议经双方认可后与本协议具有同等法律效力。 

3、实在协商解决不了则向甲方所在地法院提出诉讼。 

十四、本协议有效期为一年。 

十五、本协议一式两份，甲乙双方各执一份。 

甲 方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乙 方： 

法定代表人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法定代表人：
委托代理人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委托代理人：

年    月    日
